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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6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应流股份”）于

2024年 1月 29日与合肥综合性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姚达毛、

戚强、刘松林签署了《关于成立安徽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

计划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从事聚变堆材料及部件、核探测仪器的开发、生

产与销售。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应流股份拟以货币

和实物出资 3,000万元，为该合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各投资方签署了《关于成立安徽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 合肥综合性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方 2：姚达毛 

乙方 3：戚强 

乙方 4：刘松林 

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统称为乙方 

1、公司名称：安徽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

核准名称为准）； 

2、公司的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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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的经营范围（拟）：聚变堆材料及部件研发、生产、销售；核探

测仪器开发、生产与销售等（以上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

容为准）。 

4、性质：公司是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人双方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5、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0% 货币+实物 

合肥综合性科学中心能源研

究院有限公司 
600 12% 知识产权 

姚达毛 700 14% 知识产权 

戚强 350 7% 知识产权 

刘松林 350 7% 知识产权 

合计 5,000 100%  

乙方分别以①一种核聚变钨偏滤器钨铜串制造的固定装置及方法；②核聚

变钨偏滤器平板式靶板制造的固定装置③基于磁约束可控核聚变的内真空室

巡检机器人及巡检方法④一种高屏蔽性能的含硼不锈钢及其制备方法⑤一种

屏蔽性能可调的钨基屏蔽材料⑥一种聚乙烯基屏蔽材料设计方法等 6项发明专

利申请权评估作价入股新公司。其中合肥综合性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持有 600 万元，姚达毛持有 700万元，刘松林持有 350万元，戚强持有 350万

元。鉴于该专利尚在受理中，以专利获得受理且全部变更至公司视为乙方已履

行实缴出资义务。 

乙方入股金额与技术评估值的差额部分确定按以下方式处理：其他股东按照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技术评估金额与所占股权金额的折股比例

出资。 

甲方以货币和实物分 2 期出资，实物出资所占比例不超过甲方出资总金额

3000万的 1/3，公司注册成立 3 个月内首期到位 50% 即  1500  万元，公司注

册成立后 2年内资本金全部到位。甲方货币+实物出资比例及实物本身的价值与

用途需另行协议商定。 

6、公司组织架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3人，其中，由甲方委派 2

人，乙方委派 1人，董事长从甲方委派的董事人选中选举产生，董事长是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公司设监事 1人，由乙方推荐代表担任。公司设总经理 1人，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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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7、公司增扩股事宜：公司成立后，引入战略合作方或投资人入股时，入股

股权比例由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入股价格及方式以市场定价为准。在公司后续

股权融资过程中，公司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认购权。在公司后续股权融资

过程中，能源研究院、应流股份参与或管理的基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认购权。 

8、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协议中的

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其它条款，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给其他守约

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支付其他守约方其实缴出资额的 20 %的作为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其他守约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向违约方继续追偿。守

约方除可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外，还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

本协议。 

9、本协议一式捌份。壹份交由成立后的公司留作档案，甲方、乙方 1各持

贰份，乙方 1、乙方 2、乙方 3各持有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经双

方签署盖章后生效。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安徽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在于快速启动核

聚变装置高热负荷部件制造技术及屏蔽材料技术成果转化，配合国家能源装备领

域重大战略，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设立安徽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可能将面临政策变化、市场竞

争、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进投资进展情况，

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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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